
离婚冷静期需打好“法律补丁”
设置离婚冷静期，从立法的本意来看，是避免婚姻当事人轻率离婚、冲动离婚，以维护家

庭稳定，但不是所有的登记离婚都是冲动导致。是否设置离婚冷静期，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

统筹考虑，为一些特殊情况打好“法律补丁”。

“家门口起诉”，让司法体验更优 巷 议

□史洪举

12月25日，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
跨域立案服务已经在全国中基层人民法院
全面实现。据最高法立案庭庭长钱晓晨介
绍，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到就近中基层人
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提交一审民商事、行政
和强制执行三类案件起诉申请材料，由该法
院作为协作法院，代为核对、接收并向有管
辖权的法院发送跨域立案服务申请。管辖法
院收到后，及时响应，并向协作法院作出是
否符合受理条件的反馈，由协作法院当场送
达或告知当事人，构建起“家门口起诉”新模
式。（12月25日新华社）
简单来说，跨域立案就是让当事人通过

就近的法院向对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提交相
关立案材料，实现就近立案。可以说，这一看似
不起眼的改革，将极大地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让人们获得更优的司法体验和制度红利。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人们到法院打官

司，法院受理案件需要遵守管辖原则。即对

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方可有权受理案件，否
则就属于程序违法。如民事诉讼中需要遵守
原告就被告的原则，即案件由被告所在地法
院管辖，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
所在地法院管辖。
但随着经济发展和交通便利度的增加，

流动性增大，以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
之间的纠纷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纠纷的发
生不再局限于之前的熟人之间，也可能发生
在天南地北的陌生人之间。此类纠纷形成诉
讼进入法院后，自然也应遵照管辖规定，由
享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问题随之而来，如
果要求当事人自行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法院
立案，定然会增加其交通、误工等支出。这无
形中增加了当事人诉累，特别是一些案件标
的额可能只有几千元，要是从居住地到受理
案件的法院来回奔波几次，支出可能已经达
到了标的额的一半。当支出过多而标的额过
小时，胜诉意义已经不大，这显然不是法治
社会的应有之义。
而借助于互联网优势的跨域立案，可以

化解了这一横在当事人诉讼道路上的障碍。
法院与法院之间的对接，数据的隔空传输，
极大地减轻了当事人的奔波劳累。这无疑是
对“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生动实
践，让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感受到更优质的
体验和获得。

一则网文近日公开质疑深圳部分
地名相似度过高，卓越中心、卓越时代、
卓越大厦、卓悦汇……一连串卓越、卓
悦让人“傻傻分不清”。（12月25日《南方
都市报》）
建筑物名称属于地名的一种，具有

导向功能，是市民问路的重要参照物。
建筑物“撞名”或高度雷同，让人云里雾
里，连不少本地人也无从辨别。这使得
建筑物名称失去了应有的导向、指路功
能，很容易闹出跑错地方的“笑话”，给
居民生活造成不必要麻烦。从法律角度
看，建筑物名称雷同，属于不规范取名
行为，属于违规。城市建筑物频频“撞
名”，往往是因为不动脑筋，患了“高大
洋”病。
必须按照《地名管理条例》等相关

规定，对建筑物名称雷同问题进行整
治，对大众熟悉度不够高的雷同建筑物
名称，有必要进行改名。但要从根本上
防范建筑物名称雷同化现象，还是需要
地名主管部门提升管理能力，强化日常
监管，通过地名数据库预防问题出现，
不能总放“马后炮”。 何勇

□斯涵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12月24日分组审议民法典草案。民法典草
案婚姻家庭编规定了离婚冷静期制度。李
钺锋委员对此认为，这一规定是为了避免
当事人轻率、冲动离婚，维护家庭稳定。但
在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登记离婚都是冲
动导致。“对于有重婚、家暴、遗弃、恶习等
情形的，没有必要设置冷静期。”不少网友
表态支持委员的建议。（12月25日《新京
报》）

在“离婚冷静期”话题引热议的同时，去
年一则新闻也引发强烈围观：一女子遭丈夫
家暴，当地法院却判不予离婚，法官说，要
给双方“冷静期”。设置离婚冷静期，是司
法部门给双方一个缓冲以及一个反思的
机会，从立法的本意来看，是避免婚姻当
事人轻率离婚、冲动离婚，以维护家庭稳
定。据调研，当前一些法院在离婚案件中
也探索设立离婚冷静期制度，在婚姻双方
当事人均同意的情况下，给予一定期限的
冷静期，冷静期满后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
态度决定是否进入离婚诉讼程序，产生了
较好的社会效果。
但正如李钺锋委员所说的，不是所有的

登记离婚都是冲动导致，相反，很多人是在
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这时若还要循例
设立冷静期，显然并无必要。他建议设立甄
别机制，增加规定，存在以下情形的，可不设
置冷静期：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
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
等恶习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比如，《婚姻法》规定，家庭暴力属于法定离
婚事由之一，受害者还可以要求家庭暴力实
施者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如同网友所
热议的案件中，已经到了女方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地步，家暴程度严重，而假如依
然将女性受害人机械地装进“冷静期”的框
架里，轻者会延长其痛苦的等待过程，重则
可能给其带来更大的伤害。
离婚关系到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诸多

社会关系，对于当事人和社会而言都是一次
“裂变”。设置离婚冷静期，体现了“法律的善
意”，而取消重婚、家暴、遗弃、恶习等情形的
离婚冷静期，则是对夫妻平等关系、婚姻法
规的维护，是以人为本、细化、完善法规的正
确思路，故而得到很多网友的力挺。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是

否设置离婚冷静期，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
统筹考虑，为一些特殊情况打好“法律补
丁”。希望立法部门认真听取代表与民众的
意见，制定出更科学、严谨的法律条文，弘扬
法律威严与社会公正。

整治建筑名称雷同
不能总放“马后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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